包头市交通运输局

关于2025年度中央对地方

专项转移支付交通运输领域重点

项目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关于开展2025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交通运输领域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内交财审函〔2026〕247号）要求，现将包头市交通运输局2025年度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交通运输领域重点项目资金绩效目标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我局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交通运输领域重点项目资金预算（第一批）的通知》（内财建〔2024〕1408号）、《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交通运输领域重点项目资金预算（第二批）的通知》（内财建〔2025〕471号）、《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交通运输领域重点项目资金预算（第九批）的通知》（内财建〔2025〕1114号）、《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交通运输领域重点项目资金预算（第十一批）的通知》（内财建〔2026〕79号）、《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转贷2025年提前批新增专项债券资金的通知》（内财债〔2025〕410号）、《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转贷（下达）2025年提前批预留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资金的通知》（内财债〔2025〕1201号）、《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调整债券用途的通知》（内财债〔2025〕576号）精神，下达我市2025年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交通运输领域重点项目资金113849万元。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2025年，我市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交通运输领域重点项目资金实际执行数为90632.65万元，执行比率79.61%。未执行数为23216.35万元，具体情况为：
1.包头市交通运输局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交通运输领域重点项目资金指标共计15350万元，实际执行0万元，执行比率0%，结存资金15350万元。未执行原因为：

国道210线小腮扣至大庙段公路项目未执行金额15000万元，按照包头市政府常务会研究决定终止实施该项目，我局已联合包头市财政局上报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申请退回补助资金。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已明确调减该笔中央资金。该笔资金未下达至相关单位，故未支付使用。

（2）交通运输领域重点项目资金用于公路应急抢通资金未执行金额350万元，我局于2026年1月29日收到下达我市2025年农村公路水毁应急抢通补助资金文件，由于本批次资金需要我局向各旗县区进行切块分配，按照《包头市人民政府（党组）“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工作制度》（包府办发〔2024〕105号）要求，需提交市政府审议，目前正在履行审议流程，暂未分配至具体旗县区。
2.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交通运输领域重点项目资金指标共计27249万元，实际执行19382.65万元，执行比率71.13%，结存资金7866.35万元。未执行原因为：国道210线白固段公路工程项目未执行金额7534.22万元，正在履行资金支付相关流程，并按进度拨付；交通运输领域重点项目资金用于公路应急抢通资金未执行金额332.13万元，因抢通任务工程量正在核定，资金暂未支付。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2025年度资金下达后，我局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分配资金，在资金执行过程中，严格按照下达指标使用资金。本着厉行节约的原则，将资金纳入预算绩效管理，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有关规定，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支出责任。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2025年，我市完成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交通运输领域重点项目资金90632.65万元，执行率79.61%。

2.我市完成国道 210 线白云鄂博至固阳段公路、国道110线北绕城公路建设的前期投资、建设和重建等工作和全市公路应急抢通任务。

3.各项目标的实现，较好地解决了各地区群众出行困难问题，切实提高群众生活生产条件，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群众生活水平提高。
 （四）绩效指标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

    （1）数量指标。支持普通国道建设110公里，实际完成值89.4公里，其中未完成的20.6公里为市政府常务会研究决定终止实施项目，抢通任务完成率100%，抢通公路阻断处634处，清理公路塌方数7988立方米，基本完成年度目标的100%。

（2）质量指标。我市按照国库集中支付管理有关规定，合理合规使用资金，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100%。

    （3）时效指标。我市公路抢通工作响应迅速，确保一般性事件均在24小时内恢复通车。
（4）成本指标。我市项目支出符合概算批复的标准。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指标。公路建设项目的实施，对当地的产业布局和重点项目建设起到促进和带动作用，新型工业化、特色产业、绿色产业等投资扩大。项目建设将进一步改善包头市交通环境，加快推进包头市产业转型升级，对促进当地交通运输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社会效益指标。公路建设项目的实施，不仅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而且还提升了交通通行的安全系数，为周边城乡提供了安全、高效、便捷的交通网络。
   （3）生态效益指标。公路建设项目实施，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进行环评审批，对沿线的工程环境、生物环境、社会环境等都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和措施，有效的保护降低公路建设对生态的影响。   

   （4）可持续影响指标 公路建设项目的实施，进一步提升了全市路网结构，适应了未来一定时期内交通需求和安全防护需求，对沿线的经济发展和建设起到积极有力的推动促进作用，推动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

公路建设项目的实施，提高了区域内公路运输网络的服务水平和运输能力，得到了90%多群众认可，提升了城市对农村经济的辐射作用，加快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调整，增加了农民收入，提升了人民群众实现小康生活的满意度。

    三、偏离绩效目标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偏离绩效目标的主要原因：由于个别项目资金下达时间较晚，导致资金未能及时执行。下一步，我局将加强与主管部门及财政部门的沟通协调，确保资金按时拨付，避免资金滞留，并督促项目资金使用单位在确保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加快支出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是加强中央转移支付资金支出管理、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重要举措。为使绩效评价结果得到合理应用，本次绩效评价结果将作为我局以后年度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

我局按要求将本次绩效自评报告及时在本局门户网站公开。通过多层次推进绩效评价结果公开，授受公众监督，提高中央转移支付资金使用透明度和结果运用的公信力。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特此报告。

